	
	



惠州市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办法
惠州市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办法
（惠州市教育局　2021年）

    为满足社会考生获取普通高中同等学力需要，规范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工作，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教考〔2019〕18号）和《广 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工作的通知》（粤教基函〔2019〕12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我市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办法如下：

一、     认定主体和主要依据

    （一）普通高中同等学力属于高中同等学力，学生获得“学力证明”，即具有普通高中同等学力。我市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工作由惠州市教育局负责，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开展认定工作并核发“学力证明”。

    （二）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教基〔2014〕10号）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教考〔2019〕18号），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合格，作为普通高中学生毕业以及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

    （三）参加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考试（简称“全国联招”）须提供的高中毕业文化程度证明材料有关要求，按照《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做好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工作的通知》（教学〔2018〕4号）执行。

二、     申请条件

    （一）参加广东省统一组织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九门科目，成绩均达到合格及以上。

    （二）参加我市组织的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科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 均达到合格及以上。

三、     申请对象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未取得高中阶段及以上教育毕业证书的16周岁以上社会考生（不包括正在接受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学历教育的在籍生），具有我市户籍的居民、本人或父母一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有我市居民居住证人员，通过参加“学力证明”考试（即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等）且成绩均达到合格及以上，可以申请“学力证明”。

四、     申请材料

    （一）《惠州市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申请表》（申请人须亲 笔签名，见附件1）；

    （二）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非惠州户籍的须同时提交本人或父母一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我市办理的有效期内的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持居住证本人须在复印件上签名）；

    （三）申请人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须在复印件上签名）；

    （四）经惠州市教育考试中心加盖公章认定成绩证明单，含参加省统一组织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九门科目成绩，及参加我市组织的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考试科目。

五、     申请时间

    每年7月或11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公布后的40天内。申请“学力证明”的时效，原则上为达到申请“学力证明”条件后的3年内。

六、     申请程序和受理单位

    （一）获取成绩证明

    申请考生前述学科合格性考试成绩全部合格后，可以通过省 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自行下载并打印《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认定证书》，及提供参加我市组织的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成绩单，到惠州市教育 考试中心，加盖公章认定。

    （二）申请认证

    申请考生，可在惠州市教育局官网首页政务服务的基础教育 中下载《惠州市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申请表》（见附件1），同时 持加盖惠州市教育局教育考试中心公成绩证明单， 向惠州市教育 局基础教育科提出申请。

    （三）证明发放

    “学力证明”由惠州市教育局负责发放，收到申请人申请“学 力证明”须提交的材料并经审核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学力证明”。（见附件2）。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 1. 惠州市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申请表

    2. 广东省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证明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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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编号：44XX0020XX0000X

广东省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证明

    兹有XXX，身份证号XXXXXXXX，性别X，XXXX年X月X日出生，籍贯系XX省XX市XX县（市、区），于XX年XX月至XX年XX月参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合格，达到毕业文化程度，具有普通高中同等学力。

    特此证明。

地级以上市教育主管部门（盖章）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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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日期：2026/4/2



